附件

公益性岗位报名对象综合评分表

评分对象姓名：            

评分对象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

	序号
	评分标准
	分值

上限
	得分

	1
	符合以下条件得对应分数：

零就业家庭成员（20分）

重度残疾人（15分）

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人员（10分）

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人员（5分）
	20
	

	2
	家庭每有1名在读子女加5分
	10
	

	3
	家庭每有1名60岁以上老人加5分
	10
	

	4
	家庭适龄劳动力仅有2名的得5分，仅有1名的得15分
	15
	

	5
	根据个人所具备技能与岗位要求的适配程度得分
	25
	

	6
	根据个人其他情况与岗位要求的适配程度得分
	20
	

	合计
	100
	

	评分人签字：

年   月   日


